长治市沁源县赤石桥乡基本履职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具体工作事项
	依据

	1
	行政执法
	负责对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经教育后仍拒绝履行的行为进行处罚。
	1.开展义务教育法宣传，向村民普及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家长知晓相关政策。
2.乡中心校联合各村委，开展适龄儿童入学情况摸底，建立未入学适龄儿童台账，逐一排查未入学原因。
3. 对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家长或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督促整改；经教育后仍拒绝履行送学义务的，依法进行处罚，并协调教育部门共同推动子女入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
	行政执法
	负责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进行处罚。
	1.制定村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明确村容乡貌整治标准，督促各村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村“两委”开展巡查，对损坏村庄和乡镇房屋、公共设施，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乡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修复损坏设施、清理杂物。
3.定期开展村容乡貌集中整治行动，对重点区域（村庄主干道、集市、河道）进行专项清理，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3
	行政执法
	负责对村道的占用、挖掘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建立村道管理台账，明确村道养护责任人和管理范围，公示村道保护范围及禁止行为。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对村道进行日常巡查，对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挖掘村道，影响村道通行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当事人恢复村道原状、赔偿损失。
3.对确需占用、挖掘村道的建设项目，严格审核审批手续，督促施工单位制定安全防护方案，施工完毕后及时恢复村道原貌。
	《山西省公路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五条 

	4
	行政执法
	负责对擅自在村庄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为进行处罚。
	1.依据村庄规划，明确临时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审批流程、建设标准及使用期限，严禁未批先建、超期使用。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规划、国土部门开展巡查，对擅自在村庄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限期拆除违规建筑；对影响村庄规划实施、存在安全隐患的临时建筑，依法强制拆除。
3.加强村庄规划宣传，引导村民依法依规进行建设，维护村庄建设秩序。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5
	行政执法
	负责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行为进行处罚。
	1.宣传农村宅基地管理和住宅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建房审批流程、建设要求，引导村民依法申请宅基地、规范建房。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国土、农业农村部门，对农村住宅建设进行全程监管，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建住宅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限期整改、补办手续；对违法建设且拒不整改的，依法强制拆除。
3.建立农村建房巡查机制，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建房行为，保障村庄规划顺利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执法权的通告》（晋政函〔2022〕4号）

	6
	行政执法
	负责对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螺地带警示标志的行为进行处罚。
	1.联合卫健、水利部门，对辖区内有钉螺地带进行全面排查，合理设置警示标志，明确警示内容、位置及保护要求。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日常巡查，对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螺地带警示标志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当事人修复或重新设置警示标志。
3.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宣传，向群众普及有钉螺地带的危害及警示标志的重要性，引导群众自觉保护警示标志。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第五十一条 

	7
	行政执法
	负责对违反规定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行为进行处罚。
	1.划定森林防火区范围，在显著位置设置标识牌，明确森林防火区禁火规定。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林业、公安部门，在森林防火区内加大巡查力度，对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对引发森林火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森林防火期内，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对确需用火的生产作业，严格审核审批，落实防火措施。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条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8
	行政执法
	负责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进行处罚。
	1. 建立健全森林防火检查制度，组织乡林业站、综合行政执法队、村干部组成检查组，定期开展森林防火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林区、林地周边防火隐患。
2.对检查中发现的森林火灾隐患，向责任单位或个人下发《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
3.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接到整改通知书逾期未消除火灾隐患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移交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处理，并及时上报隐患整改情况。
	《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九条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9
	行政执法
	负责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进行处罚。
	1.常态化开展露天焚烧禁烧宣传，通过村广播、宣传栏、入户走访、各村微信群等方式，普及露天焚烧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农户采用秸秆还田、粉碎利用等环保处理方式。
2.组织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村干部、网格员开展日常巡查，重点在农忙季节加大巡查频次，对发现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
3.建立露天焚烧问题台账，对处罚情况、整改情况进行跟踪记录，对屡教不改的当事人依法从重处罚，同时联合农业农村部门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10
	行政执法
	负责对本辖区违反规定野外用火的行为进行处罚。
	1.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在林区、村庄显著位置设置防火警示标志，通过各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以及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普及野外用火安全规定。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林业、公安部门，在重点时段（比如春秋防火期、节假日等）开展林区巡查，对违反规定野外用火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对引发火情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3. 建立野外用火举报机制，鼓励群众举报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对查实的举报给予适当奖励。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一款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
（晋政发〔2022〕22号）

	11
	行政执法
	负责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
	1.健全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合理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配备垃圾收集桶、转运车辆，明确垃圾清运责任人和清运频次。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对辖区内村庄、道路沿线、河道周边等区域进行巡查，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置，责令当事人清理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3.督促指导村“两委”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引导群众规范投放生活垃圾，从源头减少垃圾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12
	行政执法
	负责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进行处罚。
	1.明确乡村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规范建筑垃圾堆放、清运流程，要求施工单位、村民在装修、建房过程中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规范处置。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对辖区内村庄、道路两侧、闲置空地等区域进行巡查，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限期清理、恢复场地原貌。
3.对建筑垃圾清运过程进行监管，防止沿途遗撒，督促施工单位、清运人员遵守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13
	行政执法
	负责对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行为进行处罚。
	1.在乡卫生院、中心校、乡物资交流会演出场地、各村党群服务中心、各村便民服务场所、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各村卫生所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设置文明宣传标识，倡导文明卫生行为。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公共场所巡查，对发现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并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引导其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3.结合爱国卫生月等活动，开展文明卫生主题宣传，提升群众文明素养。
	《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第十五条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14
	行政执法
	负责对在城镇道路、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市政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擅自张贴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等宣传品的行为进行处罚。
	1.在乡村主要道路设置规范的广告张贴栏、公告栏，为合法宣传品提供张贴场所。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对在城镇道路、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市政设施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以及擅自张贴广告、墙报、标语、海报等宣传品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当事人清理违规涂写、张贴内容。
3.加强对户外广告、宣传品发布的监管，规范宣传行为，维护乡村容貌整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关于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的决定》（晋政发〔2022〕22号）

	15
	行政执法
	负责对未经批准损坏村道及村道设施的行为进行处罚。
	1.完善村道及村道设施（护栏、标识、路灯、排水设施等）台账，明确设施保护责任。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对村道及设施进行巡查，对未经批准损坏村道及村道设施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当事人修复设施、承担修复费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3.对村道及设施损坏情况及时进行维修，保障村道通行安全，建立设施定期巡检维护制度。
	《山西省公路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五条

	16
	行政执法
	负责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的行为进行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1.对辖区内文物建筑进行全面排查，建立文物建筑保护档案，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设置保护标志。
2.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文旅、公安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的行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责令立即改正，消除安全隐患。
3.加强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指导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制定消防应急预案，配备消防设施，开展消防演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三条
《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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